
附件 3

广州市建筑业“链长制”工作示范企业（智能建造）遴选指标【设计类】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单位、公式或指标解释 分值 评价标准

1
综合效益

（25 分）

近3年年均营业

收入
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5分

1.年平均收入 20000 万元/年及以上，得 5分；

2.年平均收入 10000 万元/年及以上，得 2.5 分；

3.年平均收入 7500 万元/年及以上，得 1分；

4.其余不得分

资产总额 资产总额＝负债+所有者权益总额 5分

1.资产总额达到 25000 万元及以上，得 5分；

2.资产总额达到 15000 万元及以上，得 2.5 分；

3.资产总额达到 7500 万元及以上，得 1分

4.其余不得分

近3年年均营业

收入增长率

营业收入增长率=（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

营业收入总额）×100%
5 分

1.营业收入增长率达到 30%及以上，得 5分；

2.营业收入增长率达到 20%及以上，得 2.5 分；

3.营业收入增长率达到 15%及以上，得 1分；

4.其余不得分



近3年年均利润

总额增长率

利润总额增长率=（年利润增长额/上年利

润总额）×100%
5 分

1.利润总额增长率达到 25%及以上，得 5分；

2.利润总额增长率达到 15%及以上，得 2.5 分；

3.利润总额增长率达到 7.5%及以上，得 1分；

4.其余不得分

近3年年均总资

产增长率

总资产增长率=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年初

资产总额×100%
5 分

总资产增长率达到 18%及以上，得 5分；

总资产增长率达到 12%及以上，得 2分；

总资产增长率达到 8%及以上，得 1分；

4.其余不得分

2
产业联动

(25 分)

与上下游企业

联动情况

企业与 BIM、装配式上下游企业股权合作

情况
5分

1.数量达到 2个或以上，得 5分；

2.数量达到 1个，得 2.5 分；

3.其余不得分

近3年行业协会

组织能力

担任行业协会BIM或装配式分会的会长单

位、副会长单位情况
5分

1.每个分会任会长单位的，得 2.5 分；

2.每个分会任副会长单位的，得 1分；

3.其余不得分

近 3年主办、协

办行业论坛

主办、协办 BIM 或装配式行业论坛：数量，

次
5分

1.主办行业论坛数量达到 3次或以上，得 5分；

2.主办行业论坛数量达到 1次或以上，得 2.5 分；

3.协办行业论坛数量达到 3次或以上，得 2分；

4.协办行业论坛数量达到 1次或以上，得 1分；

5.其余不得分



负责施工单位

的培训
负责施工单位的 BIM 或装配式培训活动 5分

具有央企的施工单位的 BIM 或装配式的合同数量：

1. 数量达到 20个以上，得 5分；

2. 数量达到 15-20 个（不含 15），得 2.5 分；

3. 数量达到 10-15 个（不含 10），得 1分；

4. 数量达到 5-10 个（不含 5），得 0.5 分；

5. 其余不得分

引进国际合作

伙伴
引进国际知名企业股权合作情况。 5分

与国际知名设计企业有股权合作或联营合作，得 5分，没有的不

得分。

创新水平

（25 分）
高新技术企业 是否具有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2分

具有高新技术企业称号且称号证书在有效期内的得 2分，没有的

不得分；

创新水平

（25 分）

科创平台或科

技中心建设
研发平台或科技中心 4分

1.具有市级或以上的研发平台或技术中心的得 2分；

2.近三年，具有与 985 高校建立产学研合作的（合同总金额 200

万及以上），得 2分

近3年年度科技

投入比例

年度科技投入比例=本年科技支出合计/

本年营业收入×100%
5 分

1.年度科技投入比例 7%及以上，得 5分；

2.年度科技投入比例 6%得 2.5 分；

3.年度科技投入比例 5%得 1 分；

4.年度科技投入比例 4%得 0.5 分；

5.其余不得分



3

近3年技术标准

发布

技术标准级别、编制参与程度、项数，单

位：项
4分

1.主编国家级技术标准的，每个得 4分；参编国家级技术标准的，

每个得 2分；

2.主编省级技术标准的，每个得 2分；参编省级技术标准的，每

个得 1分；

3.主编市级技术标准的，每个得 1分；参编市级技术标准的，每

个得 0.5 分；

4.其余不得分

近3年科技奖项 不同等级及项数，单位：项 4分

近三年：

国务院颁发的科技进步奖或科学技术奖，得 4分；

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奖或科学技术奖，得 2分；

市级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进步奖或科学技术奖，得 1分

智造、绿色建筑
BIM 正向设计示范项目、装配式示范项目、

绿色建筑示范项目，数量
4分

近三年获得过 BIM、装配式或绿色建筑专项相关的：

1.同时具有 BIM 正向设计、装配式、绿色建筑示范项目，数量达

到 2个及以上，得 4分；

2.同时具有BIM正向设计和装配式示范项目或BIM正向设计和绿

色建筑示范项目，数量达到 1个及以上，得 2分；

3.其余不得分

创新水平

（25 分）
近3年专利数量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及项数，单位：项
2分

1.专利有 5个及以上的，得 2分；

2.专利有 2~4 个的，得 1分；

3.专利有 1个的，得 0.5 分；

4.其余不得分



注：指标考核近 3年的数据和信息。

4
市场竞争

（15 分）

市场竞争力 中标交易金额排名，单位：名次 6分

按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 2021 年“房屋建筑、市政工程”

的“服务”的“勘察设计、勘察、设计”中标金额排行榜的中标

金额排名次序：第 1-10 名得 6分，第 11-20 名得 3分，第 20-30

名得 1.5 分，第 30-40 名得 0.5 分，其余不得分。

企业重点项目

情况
项数，单位：项 3分

近三年参与广州市重点或应急建设项目的，每项得 1分，本项最

高得 3分

项目拓展 粤港澳深度合作、与境外合作项目 6分

1.合作项目的数量达到 20个及以上，得 6分；

2.合作项目的数量达到 10~19 个，得 3分；

3.合作项目的数量达到 5~9 个，得 1.5 分；

4.合作项目的数量达到 2~4 个，得 0.5 分；

5.其余不得分

5

其他（ 10

分）

“守合同重信

用”

按市场监督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局公示

证书年数
6分

1.连续年数为 20 年以上的，得 6分；

2.连续年数为 20 年~15 年（不含）的，得 3分；

3.连续年数为 20 年~15 年（不含）的，得 1.5 分；

4.连续年数为 10 年以内的，得 0.5 分；

5.其余不得分

其他

(10 分)
近3年项目获奖

建筑工程类（不含专项）项目获奖级别、

数量
3分

1.每个国家级（含行业级）奖项的，得 1分；

2.每个省级奖项的，得 0.5 分；

3.每个市级（含副省级）奖项的，得 0.25 分；

同一项目按最高级别计算得分，本项累计最高得 3分。



编制说明

1．依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2 年 3月 11 日印发的《广州市构建“链长制”推动建筑业和规划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的相关指导精神，广州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在进行了充分市场调研和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组织我市勘察设计行业

“链长制”工作示范企业遴选的相关工作，并制定《广州市建筑业“链长制”工作示范企业（智能建造）遴选指标【设计类】（征求意见）》（下称“遴选

指标”）。

2．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2年3月26日印发的《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开展广州市建筑业“链长制”工作示范企业遴选的通知》（下称“通知”），

通知的第二条“遴选指标”，明确遴选主要考察的五方面指标，分别为：综合效益、产业联动、创新水平、市场竞争、其他。本细则严格以上述五个方面

指标进行具体评分条件的编制， 具体编制原则如下：

（1）综合效益：综合采用近3年年均营业收入、资产总额、近 3年年均营收增长率、近 3年年均利润总额增长率和近 3年年均总资产增长率作为

评选标准，上述五项指标既能体现企业规模，同时体现企业盈利能力、运营情况及成长能力。企业的综合效益统计指标包含其申报企业及其下属控股企

业所有指标。

（2）产业联动：结合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7部门 2020 年 3月 15 日印发的《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 7部门关于印发广州市打造精品工

程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的通知》和《广州市构建“链长制”推动建筑业和规划设计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相关的

指导精神，鼓励企业与国内外高水平设计团队合作，并提倡企业与国内外上下游企业联动、积极参与行业相关活动。

与上下游企业联动是指与 BIM、装配式行业内所有相关企业股权合作或联营合作；引进国际合作伙伴企业是指中国国家以外的国际知名设计企业有

股权合作或联营合作；企业的产业联动统计指标包含其申报企业及其下属控股企业所有指标。

（3）创新水平：综合采用高新技术企业、科创平台、科技投入、科技成果、高层次人才及智能、绿色建造作为评选标准，体现了企业的创新水平。

国家级、省级、市级科研平台或技术中心是指被国家科技部、省科技厅、市科技局认可的科研平台、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985 高校是我国985 工

程内的大学；科技奖项是国家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颁发的科技奖项；主编或参编的国家级、省级、市级技术标准是我国建设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颁发的技术标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局所颁发的相关专利；院士、国家设计大师、省级



设计大师、市级设计大师是指中国科学院、建设部、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布认可的人员；广州市高层次人才是指广州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公布认可的人员；广东省杰出工程勘察设计师是指广东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公布认可的人员；BIM专项国家级 BIM奖项是指：中国勘察

设计协会主办的“创新杯”、中国图学学会主办的“龙图杯”、中国建筑学会颁发的BIM 奖项,省级 BIM 奖项是指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的BIM 奖

项，市级 BIM 奖项是指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的 BIM 奖项；装配式、绿色建筑专项国家级奖项是指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中国勘察设计协

会、中国建筑学会颁发的奖项颁发的相关奖项，省级奖项是指省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的相关奖项，市级奖项是指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

的的相关奖项。“同时具有 BIM 技术、装配式技术、绿色建筑专项设计项目”需为已竣工的项目；“同时具有 BIM 正向设计和装配式示范项目”和“同时

具有 BIM正向设计和绿色建筑示范项目”须为获得相关建设主管部门的示范项目认定的项目。企业的产业联动统计指标包含其申报企业及其下属控股企

业的所有指标。

（4）市场竞争：综合采用中标交易金额排名、重点建设项目、市外项目承揽、建筑工程常用资质来作为评选标准，体现了企业的市场竞争水平；

其中中标交易金额排名的数据发布取自“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上述机构为我市最为权威、市场参与度最为广泛的建筑业行政主管信息平台。

广州市重点或应急建设项目是指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重点建设项目或广州市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发出的应急建设项目；企业的市

场竞争统计指标包含其子公司、分公司、联营合作公司的所有指标及其托管的公司所有指标。粤港澳项目是指在香港或澳门当地参与的项目；境外项目

是指中国以外（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其他国家参与的项目；企业的市场竞争统计指标包含申报企业及其下属控股企业的所有指标。

（5）其他：从履约能力、企业获奖等方面进行考虑，并结合大多数企业为体现上述几方面所能呈现的具体证明材料，制定了“重合同守信用企业”

称号连续年数、项目获奖二项评选标准。

项目获奖是指国家级奖项是指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奖、中国勘察设计协会、中国建筑学会颁发的奖项颁发的相关奖项，省级奖项是指省工程勘察

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的相关奖项，市级奖项是指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颁发的的相关奖项；应急救援、援建、扶贫的公益活动是指政府或政府下属单

位或行业协会相关的工作或活动；“链长制”工作参与情况是由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或广州市工程勘察设计行业协会对于企业开展工作的描述；企业

的其他统计指标包含申报企业及其下属控股企业的所有指标。


	注：指标考核近3年的数据和信息。

